医疗机构执业注册登记服务指南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一.事项名称:医疗机构执业注册登记
二.申报范围：在滕州市级管辖的区域拟设置不设床位或者床位不满100张的医疗机构的单位和个人。主要包括床位不满100张的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心卫生院、乡（镇）卫生院、街道卫生院、综合门诊部、专科门诊部、中医门诊部、中西医结合门诊部、民族医门诊部、诊所、中医诊所、民族医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保健所、卫生站、村卫生室（所）、护理站、盲人医疗按摩所、监狱医疗机构、看守所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医务室、养老机构护理站等医疗机构的登记注册。开放床位少于50张的专科医院和专科疾病防治机构的注册登记。按照《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本级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与登记注册同步进行。
三.申请条件:
1.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属于滕州市审批的医疗机构。
2、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3、医疗机构用房能满足诊疗服务功能。
4、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合格。
5、通讯、供电、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能满足医疗机构正常运转。
四.申请材料:
1.《医疗机构注册登记申请书》；
2.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
3.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
4.资产评估报告；
5.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目录；
6.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卫生技术人员身份证明、职业资格证明、执业证明、职称证明；
7.基本药品目录；
7.开展放射诊疗的，应当按照《职业病防治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的要求申请并提供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报告等有关资料； 
8.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提供医疗美容科设置情况说明（含组织管理、设施设备、技术水平等）、《医疗美容项目申报表》及医师、护士医疗美容工作培训证明、进修证明；
五.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7年4月1日起施行)
3.《山东省医疗机构行政许可及备案管理规程》
4.《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19 号）
5.《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
6.《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7.《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下放部分医疗机构行政许可和管理权限的通知》（枣卫办字[2018]133号）
六.审批流程	:受理→审核→批准→办结
七.法定许可时限	:45个工作日
八.承诺许可期限:2个工作日
九.决定书类型:《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5年
十.取证方式:	邮寄或窗口自取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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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窗口：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科（A115窗口、A116窗口）
联系电话：0632-5081812，5081069
监督投诉：0632-5081890

